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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4 

人力资源管理 

 

  外地特派团员额配置，包括采用 300 和 100 号编任用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59/266 号决议第十节提交的，其中大会请秘书长报告重

新任命到2004年 12月 31日或其后日期根据300号编有限期间任用时间已满四年

的特派团人员的情况，并就哪些职能的在职人员可用 100 号编合同重新任用的问

题提出建议，供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续会第二期会议审议并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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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大会在第 58/296 号决议决定，各维持和平行动暂停适用工作人员细则 300

号编关于有限期间任用最长不超过四年的限制，至 2004 年 12 月 31 日为止，并

请秘书长提交一份全面报告，说明 300 号编合同的使用问题，以应付维持和平特

派团目前和未来对人力资源的需要。秘书长关于外地特派团员额配置，包括采用

300 和 100 号编任用的全面报告 
1
 概括说明了目前部署维持和平行动的国际环

境，以及会员国和立法机关对维和作用不断变化的期望。秘书长在报告中还提出

一些措施，以加强维和行动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不断变化的行动要求和情况作出

更好的回应，在这方面，如不断有此需要的话，请大会批准采用 100 号编征聘外

地特派团工作人员，工作六个月或更长时间。 

2． 大会审议了上述秘书长的报告，在其第 59/266 号决议第十节中决定继续暂

停适用维持和平行动工作人员细则300号编关于有限期间任用最长不超过四年的

限制，到 2005 年 6 月 30 日为止。大会在该决议同一节中还授权秘书长，在大会

作出决定之前，根据工作人员细则 100 号编重新任命到 2004 年 12 月 31 日根据

300 号编合同任职时间已满四年的特派团人员，前提是，其职能经审查后认定有

必要，而且其业绩经确认完全令人满意。大会又请秘书长报告到 2004 年 12 月 31

日或其后日期任职已满 4年的工作人员从第 300号编转为 100号编重新任命的情

况，并就哪些职能可根据 100 号编重新任命的问题提出提议。 

3． 本报告提供了有关特派团工作人员在根据 300 号编合同任职已满 4 年后从

300 号编转为 100 号编重新任命的资料。报告还提议用 100 号编合同任用履行持

续需要职能的工作人员，并继续用 300 号编合同任用履行一年以内短期职能的工

作人员。 

 

 二. 把 300 号编的任命改为 100 号编合同 
 

4． 到 2005 年 6 月 30 日，按照 300 号编有限期间任用，共有 346 名国际工作人

员任满 4 年，或已超期。现考虑根据第 59/266 号决议第十节第 2 段中的标准，

即其职能经审查后认定有必要，而且其业绩经确认完全令人满意这一标准，用 100

号编合同重新任用这些工作人员。 

5． 审查结果显示，有 287 名工作人员符合第 59/266 号决议中有关把 300 号编

的任命改为第 100 号编合同的标准。因预计的缩编，或特派团结束，有四十八名

工作人员不符合这一标准。这 48 名工作人员仍按照 300 号编合同任用。此外，

到 2005 年 6 月 30 日将达到规定离职年龄的 4 名工作人员，不符合重新任命的标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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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因此不计划让他们继续任职。有五名工作人员的业绩经确认并非完全令人满

意，没有批准他们的重新任命。有两名工作人员的重新任命建议仍待审议。 

6． 本报告附件表1分别列出了符合从300号编任命转为100号编合同标准的工

作人员人数，以及不符合这类标准的工作人员人数。附件表 2 按照工作职能，分

别列出了符合从300号编任命转为100号编合同标准的工作人员人数。可以指出，

在某些情况下，按照 100 号编合同重新任命的工作人员行使的职能，是具体特派

团的任务规定所独有的，有关技能不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到其他特派团。不过，

有关特派团持续需要这些工作人员在按照 300 号编合同任满 4 年后继续工作。例

如，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科索沃特派团）中的一名市政干事的施政职能专长，

其他特派团就不需要。不过，科索沃特派团持续需要该市政干事在工作满 4 年之

后继续工作。鉴于有这种持续需要，在确认该工作人员业绩纪录至少是完全令人

满意之后，现认为，该 300 号编工作人员具有改用 100 号编合同重新任用的资格，

但只限在该特派团服务。 

 

 三. 拟议的职能 
 
 

7. 大会第 59/266 号决议请秘书长就哪些职能的在职人员可根据工作人员细则

100 号编重新任用的问题提出建议。维持和平行动部在考虑哪些职能可根据 100

号编合同任用时注意到 100 号编和 300 号编任用的原本目的，以及所涉职能的性

质。可以指出的是，100 号编合同原为征聘秘书处工作人员而设，要由秘书长任

命，或以秘书长的名义任命，任职期限在一年或以上；不足一年的任命可延长至

一年或更长时间，由秘书长直接负责，按照《联合国宪章》或本组织立法机构的

任务规定，执行实务方案，履行支助和服务职能。
2
 300 号编有限期间任命用于

预计不超过三年的工作，其中包括维持和平、建立和平、人道主义、技术合作和

紧急行动方面的活动。 

8. 关于外地特派团员额配置的全面报告 
1
 业已说明，对维和特派团的需求日

增，同时特派团的任务规定日趋复杂。除了传统的维和职能外，维和特派团还需

进行其他各色各样的工作，包括政治、施政、人道主义、人权、法治、以及安全

与保护方面的工作。特派团往往需要在复杂的冲突后局势中操作，协助发展或重

建施政机构和社会结构。因此，特派团很可能延续三年以上。维和特派团的工作

环境也越来越危险。按照新的维和模式，维持和平行动部需要能够： 

 (a) 吸引、征聘和培养能在艰难的任务环境中有效工作的经验丰富的干练人

员； 

 (b) 留住这些工作人员，因为特派团很可能延续三年以上；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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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适当补偿在危险和艰难条件下服务的工作人员。 

9. 维持和平行动部提议，按照 ST/SGB/177 内载的规定，采用 100 号编合同征

聘维持和平行动部持续需要任用来履行非临时或非短期性质职能一年或一年以

上的工作人员。300 号编合同则用来任用履行临时性质职能的短期工作人员，任

期不超过一年。协助选举、监测边境和短期项目属于这种职能。 

10. 采用 100 号编任用履行持续性职能的人员，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统一外地

特派团不同职类工作人员的服务条件，促进统一秘书处外勤人员和联合国系统各

机构、基金、方案外勤人员的服务条件，从而提高征聘和留住高质素维和人员的

能力。 

 

 四. 结论 
 
 

11. 维持和平行动部仍需面对越来越多关于派遣复杂维持和平行动的要求，人们

还越来越多地期待它提高能力，有效地规划和管理和平行动，迅速有效地承担安

全理事会授权的任何任务。为满足这些要求，维持和平行动部必须具备能力，可

迅速部署足够数量的经验丰富、训练有素和能力强的文职维和人员，支助维和行

动。为建立这种能力，联合国需要能够吸引素质高的人才，投资培养工作能力强

的文职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人才和管理人员，并留住这些工作人员。要征聘和

留住这类工作人员，就要有具备竞争能力的服务条件和合同安排。因此，秘书长

征求大会同意，用 100 号编合同任用履行持续需要职能的工作人员，并继续用 300

号编合同任用履行一年以内短期职能的工作人员。在大会审议此项提议之前，秘

书处也要求核准它继续用100号编合同重新任用300号编有限期间任用最长任期

期满的工作人员，但要逐案处理，还要遵守第 59/266 号决议第十节第 2 段规定

的标准，即持续需要他们提供服务，其业绩记录完全令人满意。 



 

 5
 

 A/59/762

附件 
 

 

  表 1 

拟由 300 号编任命改为 100 号编任命的工作人员明细表 

 
 

300 号编任命 

改为 100 号编任命的工作人员

未从 300 号编任命 

改为 100 号编任命的工作人员  
 

特派团 专业人员 外勤 小计 专业人员 外勤 小计 共计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建设

和平支助办事处 

1 1 2 - - 0 2 

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

票特派团 

1 7 8 - - 0 8 

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 13 1 14 - - 0 14 

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

和国特派团  

23 19 42 1 1 2 44 

联合国布隆迪行动 3 4 7 - - 0 7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 3 9 12 - - 0 12 

秘书长特别代表办事处-

大湖区域 

- - 0 1 - 1 1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 1 2 3 1 1 2 5 

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  - - 0 1 - 1 1 

联合国苏丹特派团 3 1 4 - - 0 4 

联合国塞拉利昂特派团 2 3 5 1 - 1 6 

联合国埃塞俄比亚和厄

立特里亚特派团 

6 10 16 1 - 1 17 

联合国科索沃特派团 76 81 157 4 5 9 166 

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 6 7 13 - - 0 13 

联合国东帝汶支助团 - - 0 12 30 42 42 

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设

和平支助办事处  

1 - 1 - - 0 1 

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 1 2 3 - - 0 3 

 共计 140 147 287 22 37 59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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